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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供电系统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悬浮供电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及技术要求、部件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短定子直线感应电机牵引的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02  轨道交通 牵引供电系统电压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798.5—2007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 5部分：地面车辆使用 

GB/T 21413.1—2018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电气设备 第 1部分：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 

GB/T 21414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 电气隐患防护的规定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119—2010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25122.1—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用电力变流器 第 1部分：特性和试验方法 

GB/T 25343（所有部分）  铁路应用 轨道车辆及其零部件的焊接 

GB/T 32347.1—2015  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 1部分：机车车辆设备 

GB/T 3457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布线规则 

GB/T 31467.3—2015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 3部分 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 

IEC 61133:2016 铁路设施 铁路车辆 车辆组装和运行前的整车试验 

EN 45545-2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防火 第 2部分：材料和零件的防火性能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悬浮供电系统  levitation power supply system 

为中低速磁浮车辆悬浮提供电能的系统，由悬浮电源、悬浮蓄电池及配电网构成。 

3.2   

悬浮电源  levitation power supply 

向车辆悬浮提供电能并给悬浮蓄电池充电的一种将外部供电电压转换成直流电压输出的变流装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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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蓄电池  levitation battery 

为中低速磁浮车辆悬浮提供补偿能量，稳定悬浮供电系统母线电压，当悬浮电源失效时作为后备电

源使用的储能装置。 

3.4   

蓄电池额定容量  rated capacity of battery 

室温下，完全充电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时所放出的容量，

单位 Ah。 

注：本标准规定的室温是指 25±2℃，下同。 

3.5   

蓄电池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 

蓄电池按当前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额定容量的百分比。 

3.6   

中功率型锂离子电池  medium power lithium-ion battery 

室温下，最大允许持续输出功率（W）和 1C1倍率放电能量（Wh）的比值不小于 3且低于 10的锂离

子电池。 

3.7   

高功率型锂离子电池  high power lithium-ion battery 

室温下，最大允许持续输出功率（W）和 1C1倍率放电能量（Wh）的比值不小于 10的锂离子电池。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1：室温下，蓄电池 1 小时率额定容量（Ah）。 

I1：室温下，蓄电池 1 小时率放电电流，其数值等于 C1（A）。 

SOC：荷电状态。 

BMS：蓄电池管理系统。 

RAMS：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安全性。 

5  使用条件 

5.1  正常使用条件 

5.1.1  海拔 

海拔级别应符合 GB/T 32347.1—2015中表 1规定的 G1.4（常规型）。 

5.1.2  温度 

温度等级应符合 GB/T 32347.1—2015中 4.3规定的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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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湿度 

外部湿度等级应符合 GB/T 32347.1—2015中 4.4规定。 

5.1.4  雪和冰雹 

雪和冰雹应符合 GB/T 32347.1—2015中 4.7的规定。 

5.1.5  污染液体 

污染液体的危险应符合 GB/T 4798.5—2007中的 5F2级的规定。系统设备、器件设计时考虑污染液

体的影响。 

5.1.6  生物条件 

生物侵蚀的危险应符合 GB/T 4798.5—2007中的 5B2级的规定。 

5.1.7  化学活性物质 

盐或化学活性物质应符合 GB/T 4798.5—2007中的 5C2级的规定。 

5.1.8  机械活性物质 

机械活性物质应符合 GB/T 4798.5—2007中的 5S2级的规定。 

5.1.9  振动和冲击 

振动与冲击应符合 GB/T 21563—2018中的 1类 A级的规定。 

5.2  特殊使用条件 

当使用条件与上述要求有差别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  系统构成和技术要求 

6.1  系统构成 

悬浮供电系统一般由悬浮电源、悬浮蓄电池、配电网等构成。 

图 1 反映了悬浮供电系统典型关联关系。虚线框内的功能块属于本标准的技术范围，虚线框以外用

于描述悬浮供电系统与车辆总体电能供应间的关联关系。 

悬浮电源

配电网络
直流负载

（如悬浮）

悬浮蓄电池

DC

DC

直流母线

+

-

 

图 1 悬浮供电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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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一般技术要求 

6.2.1  悬浮供电系统的正、负极均不接地。 

6.2.2  应设置悬浮供电系统正、负极对地绝缘监测装置。 

6.2.3  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编组内每节车辆均应配置悬浮供电系统。 

6.2.4  悬浮供电系统应具备以下特性：  

a)   某车辆的悬浮供电系统故障不影响其他车辆悬浮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 

b)   本车辆的悬浮电源只能向本车的悬浮蓄电池充电； 

c)   系统容量应满足配电网上容性负载的电流冲击。 

6.3  功能和性能要求 

6.3.1 悬浮供电系统各设备、部件的绝缘性能应满足 GB/T 21413.1的要求。 

6.3.2 在规定允许的最大、最小输入电压时，悬浮电源的输出应满足蓄电池的充电性能，并符合用户与

制造商合同的规定。 

6.3.3 蓄电池可用容量应符合用户与制造商合同的规定。 

6.3.4 中低速磁浮交通列车编组内并网供电的悬浮电源负载电流应均衡。 

7  部件技术要求 

7.1 悬浮电源技术要求 

7.1.1  一般技术要求 

7.1.1.1  悬浮电源的外观、电气和机械接口、外形尺寸、重量、涂装等应符合用户与制造商合同的规

定。 

7.1.1.2  悬浮电源应设置低阻抗接地点。 

7.1.1.3  悬浮电源应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接线端子标识应完整、清晰、准确。 

7.1.1.4  悬浮电源应装有铭牌，铭牌应至少包含下列信息：型号、序列号、制造年月、重量、额定功

率、制造商名称。 

7.1.1.5  设计结构应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并符合 EN 45545-2的规定。非金属材料应采用无卤、低烟、

无毒、阻燃、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电子元器件宜采用环保器件，其装配宜采用无铅焊接工艺。 

7.1.1.6  安全措施符合 GB/T 21414的规定。 

7.1.1.7  悬浮电源的布线应符合 GB/T 34571的规定；焊接应符合 GB/T 25343的规定。 

7.1.1.8  悬浮电源冷却方式可采用强迫风冷或自然风冷，冷却系统冷媒介质的流量应与规定的流量一

致。 

7.1.1.9  悬浮电源暴露在箱体外部的电气接插件防护等级不低于 GB/T 4208—2017 规定的 IP67 的要

求，非通风空间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的要求，通风空间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0的要求。 

7.1.1.10  悬浮电源振动和冲击性能应符合 GB/T 21563—2018中 1类 A级的规定。 

7.1.2  功能和性能要求 

7.1.2.1  悬浮电源应具有自检功能。 

7.1.2.2  悬浮电源应具有故障记录功能并具有故障数据下载接口，通过该接口可实现悬浮电源的维护、

监测、故障数据下载和转存，并可通过软件对下载的故障数据进行分析。 

7.1.2.3  悬浮电源应具有可以和车辆网络通信的接口，通过该接口可实现网络对悬浮电源的监控。 

7.1.2.4  悬浮电源应能在空载、轻载、额定负载下正常工作，并具有过载能力。 

7.1.2.5  悬浮电源输入主回路、输出主回路对地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10MΩ，控制电源主回路对地绝

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5MΩ。 

7.1.2.6  悬浮电源的设计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应符合 GB/T 21413.1的规定。 

7.1.2.7  悬浮电源各部件应具有良好的绝缘保护性能，各电压等级电路介电强度应符合 GB/T 21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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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表 C.1规定。 

7.1.2.8  悬浮电源至少应具有过压、欠压、短路、过流、过热保护。 

7.1.2.9  额定工况运行时，悬浮电源的效率不应小于 0.9。 

7.1.2.10  悬浮电源主电路温升应符合 GB/T 21413.1—2018中 9.2.2.2 的规定，控制电路温升应符合

GB/T 21413.1—2018中 9.2.2.3的规定。 

7.1.2.11  悬浮电源电磁兼容性能应满足 GB/T 24338.4所规定的限值要求。 

7.1.2.12  悬浮电源噪声等级的选取应由用户与制造商协商确定，噪声等级见 GB/T 25122.1—2018 中

的表 2。 

7.1.2.13  输入端任何一段时间的供电中断、输出端任何一段时间的负载中断、输出端负载突变都不应

对悬浮电源有任何损伤。 

7.1.2.14  在符合 GB/T 1402 规定的输入电压跳变情况下，悬浮电源输出特性应符合规定。 

7.1.2.15  悬浮电源在额定输出功率条件下的温升应符合用户与制造商合同的规定。 

7.1.3  RAMS要求 

符合 GB/T 25122.1—2018中 4.1.4的规定。 

7.1.4  使用寿命 

符合 GB/T 25122.1—2018中 4.1.5的规定。 

7.1.5  输入特性参数 

悬浮电源的输入直接连接到列车（牵引系统）直流供电母线，输入电压特性应符合 GB/T 1402的规

定。 

7.1.6  输出特性参数 

悬浮电源输出特性参数见表 1。 

表 1 悬浮电源输出特性参数 

项目 参数 备注 

额定值 

额定输出电压 DC330V（±5％范围可调） 
额定输出电压与蓄电池的

浮充电压一致。 

额定输出功率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额定工作点效率 ≥0.9 
额定工作点指额定输出电

压、额定输出功率。 

蓄电池充电模式 
恒流 

恒压 
 

蓄电池充电限流 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直流纹波系数 ≤5％ 
额定电压、额定输出功率时

的电压纹波系数。 

动态特性 

启动条件 控制电源+输入电压下直接启动  

启动时间 ≤10s 输出电压建立时间 

最大电压上升率 33V/s  

过载能力 130％额定负载，持续时间不小于 10s  

7.1.7  控制电源特性参数 

7.1.7.1  悬浮电源的控制电压应选取 DC 110V。 

7.1.7.2  控制电压的变化应满足 GB/T 25119—2010中 5.1.1.1的要求。 

7.2 悬浮蓄电池技术要求 



 

Ⅱ 

7.2.1  蓄电池类型 

悬浮蓄电池应选用中、高功率型锂离子电池。 

7.2.2  蓄电池部件构成 

构成蓄电池的部件见图 2。 

锂电池单体 锂电池单体

锂电池模组 BMS

箱体

 

图 2 悬浮蓄电池部件构成示意图 

7.2.3  一般技术要求 

7.2.3.1  蓄电池的外观、电气和机械接口、外形尺寸、重量、涂装等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2.3.2  蓄电池箱体应设置低阻抗接地点。 

7.2.3.3  蓄电池箱体应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接线端子标识应完整、清晰、准确。 

7.2.3.4  蓄电池箱体应装有铭牌，铭牌应至少包含下列信息：型号、序列号、制造年月、重量、额定

容量、制造商名称。 

7.2.3.5  蓄电池防火性能应符合 EN 45545-2的规定。设计结构应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非金属材料应

采用无卤、低烟、无毒、阻燃、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电子元器件宜采用环保器件，其装配宜采用无铅焊

接工艺。 

7.2.3.6  安全措施应符合 GB/T 21414的规定。 

7.2.3.7  蓄电池的布线应符合 GB/T 34571的规定；焊接应符合 GB/T 2534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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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8  蓄电池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 4208—2017 规定的 IP55的要求，接线端子处、连接器的防护

等级不应低于 IP67的要求。 

7.2.3.9  蓄电池的设计应考虑散热或加热措施，保证电池工作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 

7.2.3.10  蓄电池的设计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应符合 GB/T 21413.1的规定。 

7.2.4  功能和性能要求 

7.2.4.1  蓄电池正、负极接线端子对箱体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10MΩ。 

7.2.4.2  蓄电池浮充电压在 DC 330V±5%范围内，恒流充电电流最大不应超过 1C1（A）。 

7.2.4.3  蓄电池瞬时最大允许放电电流不应小于 10I1（A）。 

7.2.4.4  蓄电池室温充电试验，充电特性应符合用户与制造商议定的技术条件。 

7.2.4.5  蓄电池室温放电试验，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100％。 

7.2.4.6  蓄电池室温倍率放电试验，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80％。 

7.2.4.7  蓄电池室温倍率充电试验，充电性能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70％。 

7.2.4.8  蓄电池低温放电试验，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70％。 

7.2.4.9  蓄电池高温放电试验，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7.2.4.10  蓄电池室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试验，荷电保持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85％，恢复容量

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7.2.4.11  蓄电池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试验，荷电保持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85％，恢复容量

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7.2.4.12  蓄电池储存性能试验，高温储存恢复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7.2.5  安全性要求 

7.2.5.1  蓄电池振动冲击性能应符合 GB/T 21563-2018中 1类 A级的规定。 

7.2.5.2  蓄电池挤压试验时，不应发生外部起火、爆炸。 

7.2.5.3  蓄电池温度冲击、湿热循环、盐雾、过温、短路、过充电、过放电试验时，不应发生泄露、

外壳破裂、外部起火、爆炸。 

7.2.5.4  蓄电池外部火烧试验时，不应发生爆炸。 

7.2.6  主要零部件技术要求 

7.2.6.1  箱体 

7.2.6.1.1  箱体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结构设计应考虑便于测试和吊装。 

7.2.6.1.2  箱体的表面涂层应完整、均匀、光洁平整。 

7.2.6.1.3  箱体骨架宜采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蒙皮采用铝合金材质。 

7.2.6.1.4  箱体所有焊缝应均匀平整、无焊穿、裂缝、夹渣及气孔等现象。 

7.2.6.2  电池单体 

7.2.6.2.1  电池单体表面应平整光滑、无裂纹、划伤、缺损或变形等缺陷，应有完整、清晰及正确的

标志。 

7.2.6.2.2  电池单体端子应无锈蚀，极性标识应正确、清晰。 

7.2.6.2.3  电池单体外形尺寸、质量应符合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技术条件。 

7.2.6.2.4  电池单体应具备安全阀。 

7.2.6.2.5  室温下，电池单体的 1小时率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100%。 

7.2.6.2.6  电池单体标准循环寿命不应低于 3000次。 

7.2.6.2.7  除振动和机械冲击项点外，电池单体安全性要求和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31467.3的规定。 

7.2.6.3  蓄电池管理系统 

7.2.6.3.1  蓄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单体电池电压、电流、温度监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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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电池间电压、电流均衡功能； 

——SOC计量功能； 

——过充、过放、超温、短路等保护功能； 

——通讯功能； 

——热管理失效保护功能； 

——故障定位上传功能。 

7.2.6.3.2  蓄电池管理系统应满足 GB/T 25119的要求，电磁兼容性应满足 GB/T 24338.4 的要求。 

7.2.6.3.3  蓄电池管理系统电压检测的精度应达到±3mV；温度检测误差应在±1℃的范围内；电流检

测的精度应达到 0.5%。 

8  检验方法 

8.1  系统试验 

悬浮供电系统部件装车后应随整车一起进行系统试验。 

8.1.1  电绝缘试验 

按 IEC 61133:2016中 8.7的规定进行耐压试验和绝缘阻抗试验。 

8.1.2  蓄电池充电特性试验 

检查蓄电池及其充电机（悬浮电源）的充电特性，下列参数应符合规定要求： 

a) 恒流充电电流； 

b) 恒流充电终止电压； 

c) 浮充电压； 

d) 浮充电流。 

试验应分别在规定的直流牵引网压最小值和最大值输入条件下进行。 

8.1.3  蓄电池容量试验 

试验开始前确保蓄电池处于满电状态。 

关闭悬浮电源，由蓄电池独立向车辆悬浮提供电能。测量蓄电池放电电流、放电电压、放电时间，

直到规定的放电终止条件，计算蓄电池放电容量。 

蓄电池容量测量值不应小于规定值。 

8.1.4  均流试验 

验证并网供电的悬浮电源分配负载电流是否均衡。 

测量（稳态时）编组内各车辆工作正常的悬浮电源负载电流 In（n=1,2,3...），计算平均负载电

流 I ，按式（1）计算出的最大负载电流偏差占平均负载电流的百分比不得超过 10％。 

1,2,3...n        %100
))(max(




I

IIABS n              （1） 

编组内各车辆悬浮电源均正常、有悬浮电源故障情况下，最大负载电流偏差占平均负载电流的百分

比均应满足上述指标。 

8.2  部件试验 

8.2.1  悬浮电源试验方法 

8.2.1.1  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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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进行试验。 

8.2.1.2  验证尺寸和公差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2进行试验。 

8.2.1.3  称重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3进行试验。 

8.2.1.4  标志检查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4进行试验。 

8.2.1.5  冷却系统性能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 中 4.5.3.5进行试验。若冷却系统具备过滤器或使用液态冷媒介质时，还应

分别进行空气过滤器的有效性检查和泄露试验。 

8.2.1.6  轻载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0进行试验。 

8.2.1.7  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6进行试验。 

8.2.1.8  噪声测量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2进行试验。 

8.2.1.9  功率损耗测定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4进行试验。 

8.2.1.10  负载突变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6进行试验。 

8.2.1.11  绝缘电阻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8进行试验。 

8.2.1.12  介电强度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7进行试验。 

8.2.1.13  安全性要求检查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7进行试验。 

8.2.1.14  冲击和振动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8进行试验。 

8.2.1.15  电磁兼容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19进行试验。 

8.2.1.16  网压跳变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20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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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7  供电短时中断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4.5.3.21进行试验。 

8.2.1.18  输出特性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 中 7.5.2进行试验。试验应分别在规定允许的最小输入电压、最大输入电压

下进行，检查额定输出功率时的输出电压、直流纹波电压。 

8.2.1.19  启动和重启动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7.5.3进行试验。 

8.2.1.20  短路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7.5.4进行试验。 

8.2.1.21  过载能力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7.5.6进行试验。 

8.2.1.22  温升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7.5.7进行试验。 

8.2.1.23  负载中断试验 

按 GB/T 25122.1-2018中 7.5.8进行试验。 

8.2.2  蓄电池试验方法 

8.2.2.1  通用测试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室温、相对湿度 15％～90％、大气压力为 86kPa～106kPa环境中进行。 

测量仪器、仪表的测量精度要求如下： 

——电压测量装置：准确度不低于 0.5级； 

——电流测量装置：准确度不低于 0.5级； 

——温度测量装置：±0.5℃； 

——时间测量装置：±0.1％； 

——尺寸测量装置：±0.1％； 

——重量测量装置：±0.1％；   

8.2.2.2  外观检查 

目视检查蓄电池的外观及标志，表面应平整、无外伤、无污物、无腐蚀，箱体不得有变形及裂纹。 

8.2.2.3  铭牌检查 

蓄电池箱体上应有清晰的永久性铭牌，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制造商名称； 

——产品型号或序列号； 

——生产日期、重量； 

——额定容量。 

8.2.2.4  外形尺寸及重量检查 

测量蓄电池的外形尺寸及重量，应符合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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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5  极性检查 

用电压表检测蓄电池接线端子极性，应与端子极性标识一致。 

8.2.2.6  绝缘电阻测量 

用 1000V兆欧表测量蓄电池正极对外壳、负极对外壳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MΩ。 

8.2.2.7  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4208—2017进行试验。 

8.2.2.8  充电试验 

室温下，以 1I1（A）电流放电至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搁置 1h（或制造商提供的不超过 1h

的搁置时间），然后按制造商提供的充电方法进行充电。若制造商未提供充电方法，则依据表 2所列步

骤进行充电。 

表 2 蓄电池充电步骤 

步骤 充电电流/A 跳转条件 跳转步骤 

1 1I1 任一单体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2 

2 0.5I1 任一单体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3 

3 0.2I1 任一单体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4 

4 0.1I1 任一单体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5 

5 0.05I1 任一单体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停止 

充电停止后，搁置 1h（或制造商提供的不超过 1h的搁置时间）。 

8.2.2.9  室温放电容量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室温放电容量： 

a）蓄电池按 8.2.2.7 方法充电； 

b）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c）计量放电容量（以 Ah 计）和放电能量（以 Wh计），记录放电过程蓄电池所有单体最高温度点

的温升； 

d）重复步骤 a）～c）5 次，当连续 3 次试验结果的极差小于额定容量的 3％，可提前结束试验，

取最后 3次试验结果平均值。 

（注：放电过程中，任一单体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65℃，否则停止试验）。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室温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 

8.2.2.10  室温倍率放电容量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室温倍率放电容量： 

a）蓄电池按 8.2.2.7 方法充电； 

b）室温下，蓄电池以 8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c）计量放电容量（以 Ah 计）和放电能量（以 Wh计），记录放电过程蓄电池所有单体最高温度点

的温升； 

（注：放电过程中，任一单体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65℃，否则停止试验）。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常温倍率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80％。 

8.2.2.11  室温倍率充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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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室温倍率充电性能： 

a）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b）室温下，蓄电池以 2I1（A）电流充电，直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充电终止电压，充电时

间不超过 30min； 

c）搁置 1h； 

d）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e）计量放电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70％。 

8.2.2.12  低温放电容量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低温放电容量： 

a）蓄电池按 8.2.2.7 方法充电； 

b）在-20±2℃环境温度下搁置 24h； 

c）在-20±2℃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该电

压不得低于规定室温放电终止电压的 80％）； 

d）计量放电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低温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70％。 

8.2.2.13  高温放电容量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高温放电容量： 

a）蓄电池按 8.2.2.7方法充电； 

b）在 55±2℃环境温度下搁置 5h； 

c）在 55±2℃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d）计量放电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高温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8.2.2.14  室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室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a）蓄电池按 8.2.2.7方法充电； 

b）在室温下储存 28d； 

c）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d）计量荷电保持容量（以 Ah计）； 

e）蓄电池再按 8.2.2.7方法充电； 

f）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g）计量恢复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荷电保持容量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85％，恢复容量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8.2.2.15  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a）蓄电池按 8.2.2.7方法充电； 

b）在 55±2℃环境温度下储存 7d； 

c）室温下搁置 5h后，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d）计量荷电保持容量（以 Ah计）； 

e）蓄电池再按 8.2.2.7方法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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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g）计量恢复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荷电保持容量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85％，恢复容量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8.2.2.16  储存性能试验 

按如下步骤测试蓄电池储存性能： 

a）蓄电池按 8.2.2.7方法充电； 

b）在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 30min； 

c）在 45±2℃环境温度下储存 28d； 

d）在室温下搁置 5h； 

e）蓄电池按 8.2.2.7方法充电； 

f）室温下，蓄电池以 1I1（A）电流放电至任一单体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g）计量放电容量（以 Ah计）。 

试验测得的蓄电池放电容量不低于额定容量的 90％。 

8.2.2.17  振动和冲击试验 

按 GB/T 21563进行试验。 

8.2.2.18  挤压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6进行。 

8.2.2.19  温度冲击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7进行。 

8.2.2.20  湿热循环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8进行。 

8.2.2.21  盐雾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1进行。 

8.2.2.22  过温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3进行。 

8.2.2.23  短路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4进行。 

8.2.2.24  过充电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5进行。 

8.2.2.25  过放电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6进行。 

8.2.2.26  外部火烧试验 

按 GB/T 31467.3-2015中 7.10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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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规则 

9.1  系统检验规则 

悬浮供电系统随整车一起进行的系统试验分为例行检验、型式检验。 

9.1.1  例行检验 

例行检验是对系统的基本参数、功能等是否符合技术条件和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而做的试验。对每

辆车都要进行试验。 

9.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系统的基本参数、性能等是否符合技术条件和设计任务书的要求所做的全面考核。

原则上型式检验集中在一列车上进行。 

9.1.3  系统检验项目 

悬浮供电系统检验项目见表 3。 

表 3  悬浮供电系统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例行检验 型式检验 检验方法条款 技术要求条款 

1 电绝缘试验 √ √ 8.1.1 6.3.1 

2 蓄电池充电特性试验 √  8.1.2 6.3.2 

3 蓄电池容量试验  √ 8.1.3 6.3.3 

4 均流试验  √ 8.1.4 6.3.4 

9.2  悬浮电源检验规则 

悬浮电源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9.2.1  出厂检验 

9.2.1.1  对每台出厂的悬浮电源，制造商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9.2.1.2  在出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该产品不合格。 

9.2.2  型式检验 

9.2.2.1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数量为 1台。 

9.2.2.2  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发

现任意一项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9.2.2.3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b)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材料的变更影响到产品的某些特性或参数变化时，应部分或全部检验；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允许的偏差时； 

d)  连续生产的定型产品每满四年时； 

e)  转厂生产或停产二年及以上重新生产时。 

9.2.3  检验项目 

悬浮电源检验项目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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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悬浮电源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检验方法条款 技术要求条款 

1 目视检查 √  8.2.1.1 7.1.1.1 

2 验证尺寸和公差  √
a
 8.2.1.2 7.1.1.1 

3 称重试验  √ 8.2.1.3 7.1.1.1 

4 标志检查 √  8.2.1.4 7.1.1.3 

5 冷却系统性能检查  √ 8.2.1.5 7.1.1.8 

6 轻载试验 √  8.2.1.6 7.1.2.4 

7 防护等级试验  √ 8.2.1.7 7.1.1.9 

8 噪声测量  √ 8.2.1.8 7.1.2.12 

9 功率损耗测定  √ 8.2.1.9 7.1.2.9 

10 负载突变试验  √ 8.2.1.10 7.1.2.13 

11 绝缘电阻试验 √  8.2.1.11 7.1.2.5 

12 介电强度试验 √  8.2.1.12 7.1.2.7 

13 安全性要求检查  √ 8.2.1.13 7.1.1.6 

14 振动和冲击试验  √ 8.2.1.14 7.1.1.10 

15 电磁兼容试验  √ 8.2.1.15 7.1.2.11 

16 网压跳变试验  √ 8.2.1.16 7.1.2.14 

17 供电短时中断试验  √ 8.2.1.17 7.1.2.13 

18 输出特性试验  √ 8.2.1.18 7.1.5 

19 启动和重启动试验  √ 8.2.1.19 7.1.5 

20 短路试验  √ 8.2.1.20 7.1.2.8 

21 过载能力试验  √ 8.2.1.22 7.1.5 

22 温升试验  √ 8.2.1.23 7.1.2.15 

23 负载中断试验  √ 8.2.1.24 7.1.2.13 
a
 某些尺寸和公差可由出厂检验检查。 

9.3  悬浮蓄电池检验规则 

悬浮蓄电池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9.3.1  出厂检验 

9.3.1.1  对每台出厂的悬浮蓄电池，制造商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9.3.1.2  在出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该产品不合格。 

9.3.2  型式检验 

9.3.2.1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数量为 1台。 

9.3.2.2  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发

现任意一项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9.3.2.2  蓄电池型式检验的样品采用与正常生产中相同的材料、设备和工艺生产并随机抽取。一次抽

试 4 只锂电池，其中有一只不合格需第 2 次加倍抽试，如仍有一只不合格时，则认为该批锂电池不合格。 

9.3.2.3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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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材料的变更影响到产品的某些特性或参数变化时，应部分或全部检验；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允许的偏差时； 

d)  连续生产的定型产品每满四年时； 

e)  转厂生产或停产二年及以上重新生产时。 

9.3.3  检验项目 

蓄电池检验项目见表 5。 

表 5   悬浮蓄电池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检验方法条款 技术要求条款 

1 外观检查 √  8.2.2.2 7.2.3.1 

2 铭牌检查 √  8.2.2.3 7.2.3.3 

3 外形尺寸及重量检查 √
a
 √ 8.2.2.4 7.2.3.1 

4 极性检查 √  8.2.2.5 7.2.3.3 

5 绝缘电阻测量 √ √ 8.2.2.6 7.2.4.2 

6 防护等级  √ 8.2.2.7 7.2.3.8 

7 充电试验  √ 8.2.2.8 7.2.4.5 

8 室温放电容量试验  √ 8.2.2.9 7.2.4.6 

9 室温倍率放电容量试验  √ 8.2.2.10 7.2.4.7 

10 室温倍率充电试验  √ 8.2.2.11 7.2.4.8 

11 低温放电容量试验  √ 8.2.2.12 7.2.4.9 

12 高温放电容量试验  √ 8.2.2.13 7.2.4.10 

13 
室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

能力试验 
 √ 8.2.2.14 7.2.4.11 

14 
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

能力试验 
 √ 8.2.2.15 7.2.4.12 

15 储存性能试验  √ 8.2.2.16 7.2.4.13 

16 振动和冲击试验  √ 8.2.2.17 7.2.5.1 

17 挤压试验  √ 8.2.2.18 7.2.5.2 

18 温度冲击试验  √ 8.2.2.19 7.2.5.3 

19 湿热循环试验  √ 8.2.2.20 7.2.5.3 

20 盐雾试验  √ 8.2.2.21 7.2.5.3 

21 过温试验  √ 8.2.2.22 7.2.5.3 

22 短路试验  √ 8.2.2.23 7.2.5.3 

23 过充电试验  √ 8.2.2.24 7.2.5.3 

24 过放电试验  √ 8.2.2.25 7.2.5.3 

25 外部火烧试验  √ 8.2.2.26 7.2.5.4 
a
 仅对外形尺寸检查 

 

 


